元江县2014年廉租住房租赁补贴申请

须  知
一、申请条件

申请廉租住房租赁补贴的家庭需同时具备下列条件：
1.澧江街道和红河街道非农业常住居民户口，且实际居住3年以上；澧江街道和红河街道“农转城”家庭；
2.县民政部门认定的低收入家庭；
3.家庭无住房；

4.有关法律法规或政策规定的其它条件。
二、申请方式

家庭申请的，实行家庭成员全名制，由家庭确定1名符合申请条件的家庭成员作为申请人提出申请，申请人的配偶必须共同申请。

单身人士申请的，本人为申请人。
三、申报程序

	申请和受理

    （申请人向居住所在地的澧江街道办事处或红河街道办事处所属社区或居委会提出申请，澧江街道办事处或红河街道办事处所属社区或居委会对于申报材料符合规定的，应当受理，并向申请人出具书面凭证；申报材料不符合规定的，应当一次性书面告知申请人需要补充的材料。时间：2014年11月10日至2014年1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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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审和预公示

（澧江街道办事处或红河街道办事处应当自受理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对申请人的家庭人口、户籍、收入、住房等情况进行调查核实。对调查核实符合规定条件的，在7个工作日内完成初审并在澧江街道办事处或红河街道办事处、社区或居委会进行公示，公示期不得少于7个工作日。调查核实时间：2014年11月17日至2014年11月23日，初审时间：2014年11月24日至2014年11月30日，公示时间：2014年12月1日至2014年12月7日。）



	审核和公示

    （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会同民政对初审通过的申请人进行审核并签署意见，最终由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进行公示，公示期为10天。终审不符合条件的，书面告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审核时间：2014年12月8日至2014年12月10日，公示时间：2014年12月11日至2014年12月20日。）



	发放廉租住房租赁补贴

（经公示无异议的发放2014年廉租住房租赁补贴）


四、申请人需提交的材料

1.元江县城市居民低收入困难家庭廉租住房租赁补贴申请书（受理申请的澧江街道办事处或红河街道办事处所属社区或居委会提供）。

2.户口簿（或者户籍证明）、身份证。

3.婚姻状况证明
（1）结婚的，提供结婚证或者民政部门出具的结婚证明；

（2）离婚的，提供离婚证或者民政部门出具的有关证明。离婚涉及子女抚养问题，且子女作为共同申请人的，需提供子女抚养关系相应证明材料；

（3）未婚的，提供民政部门出具的未婚证明；

（4）丧偶的，提供原结婚证及死亡证明。

4.现住房状况证明

承租住房的，提交房屋租赁合同或者租赁协议。

5.领取最低生活保障的，提供《云南省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领取证》或有关证明材料。
6.县房产管理所房屋查询证明。

7.元江县城市居民低收入困难家庭入户调查表。

8.元江县城市居民低收入家庭认定表。

9.邻里访问记录。
10.需提供的其它有关资料。

上述资料中有关证件和合同书需提供复印件（A4纸），证明材料需提供原件或复印件（A4纸），复印件由收件人与原件核对，核对无误后签署“此复印件与原件一致”，同时签署经办人姓名和日期。

五、其它

（一）给予优先保障的有关规定

1.根据《玉溪市民政局、玉溪市财政局、玉溪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和玉溪市军分区转发民政部等六部门关于解决伤病残退休军人安置住房有关问题文件的通知》（玉民安〔2013〕4号）、《玉溪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做好重点优抚对象解困帮扶工作的通知》（玉政办发〔2014〕24号）和《玉溪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玉溪市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委员会办公室关于转发〈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云南省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委员会办公室 关于对见义勇为人员家庭住房保障予以优先安排的通知〉的通知》（玉市建联〔2014〕1号）的有关规定，符合上述条件的家庭将给予优先保障。

2.申请家庭符合廉租住房租赁补贴申请条件的烈属、伤残军人、市级以上劳动模范以及孤、老、病、残、特困职工、低保户等，给予优先保障。

（二）不符合申请条件的对象

1.申请人在同一年度已申请公共租赁住房的，不得申请廉租住房租赁补贴；

2.申请人已享受廉租住房租赁补贴的，不得重复申请廉租住房租赁补贴；

3.申请人违反有关法律、法规及有关规定，不能申请廉租住房租赁补贴。 

           元江县保障性住房分配工作领导小组
                   2014年11月10日

- 1 -


